惠州市惠城区惠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入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物业招租条件说明
第一条：本次招租物业以现状或毛坯形式竞价出租，竞标方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具备相应资质、有合同履行能力及资金保障、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事业单位。
第二条：出租物业地址、面积、租赁租金及期限
1、惠城区汽车线束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的厂房及配套宿舍，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汝湖中心区北部工业区JBD91-02-01-03地块。该项目分一期、二期，土地总面积约24252平方米，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其中，1号厂房为6层，占地面积约5008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950平方米；3号厂房配套宿舍为6层，占地面积约54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870平方米，加上门卫室、仓库等总建筑面积约35407.96平方米。月租金底价人民币叁拾捌万贰仟肆佰零陆元整¥382,406.00元/月(单价10.80元/平方米)，最终以成交价为准，租赁期10年(含免租期)，房屋押金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00元)，免租期6个月。
2、该建筑预计于6月底完成竣工验收手续，免租期自竣工验收备案完成并正式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3、最终面积以不动产权证证载面积为准，其余事项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4、竞拍需缴纳竞价保证金200万元。
5、上述价格不包含二期建筑用地。
[bookmark: _GoBack]第三条：中标后相关要求说明
1、中标方（承租方）经营所需的所有证照由其自行办理。
2、中标方应依法经营，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税费、债权债务、劳资纠纷等均由中标方承担，与出租方无关。
3、中标方须根据经营需要安装内部消防设施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防工程须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经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营业。
4、中标方应合理使用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遵守物业相关规定，不得占用公共场所及通道作任何用途。
5、中标方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行为；若因中标方未按租约规定使用房屋产生后果，或发生任何违法行为，均与出租方无关，违法责任由中标方承担并赔偿出租方损失。
6、中标方不得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物品，或从事污染空气、环境及噪音扰民等行业。
7、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中标方不得将房屋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也不得改变房屋使用用途；否则，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押金。
8、中标方有义务接受出租方或其他相关部门的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并对提出的意见限期整改。
9、租赁期间，中标方为租赁房屋安全责任人，应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依法采取各项安全生产措施，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如发生事故，由中标方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造成出租方或第三方经济损失的，中标方应予以赔偿。
10、委托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范本为本招标项目附件材料，竞价方竞标前须认真阅读并充分评估。竞得租赁标的后，必须严格按照该范本签订并执行合同；若未按要求履行，视为放弃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11、参与产权交易竞价的竞价人须与委托方无纠纷、无历史欠费等履约不良行为。同一竞价人1年内若竞得委托方某宗资产却未办理成交手续，自成交通知书发布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参与该宗资产竞价。
上述资格条件采取资格后审，若发现竞得人存在上述情形，将取消其成交资格且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四条：本批物业本次公开招租，起标价格以评估报告出具的参考价为准，竞标价格不设上限，价高者得。
第五条：仍拖欠惠州市惠城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租金的主体不具备竞拍资格。
第六条：未尽事宜，竞价者须在报名前电话咨询工作人员。
如需查看标的物，请致电委托方。委托方联系人：陈海坤，联系电话：17773023451（正常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惠州市惠城区惠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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